《食品安全法》解读（十二）
第三十三条　国家鼓励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符合良好生产规范要求，实施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对通过良好生产规范、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认证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认证机构应当依法实施跟踪调查；对不再符合认证要求的企业，应当依法撤销认证，及时向有关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通报，并向社会公布。认证机构实施跟踪调查不收取任何费用。

【解读】本条是鼓励食品经营企业采用现代管理方式，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的规定。

良好生产规范是一种特别注重在生产过程中实施对产品质量与卫生安全的自主性管理制度。它是一套适用于制药、食品等行业的强制性标准，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应具备良好的生产设备、合理的生产过程、完善的质量管理和严格的监测系统，确保最终产品的质量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体系是指对食品加工、运输以及销售整个过程中的各种危害进行分析和控制，从而保证食品达到安全水平。

为了减轻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负担，为广大食品生产经营者创造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本条规定，认证机构实施跟踪调查不收取任何费用。
　　

